[bookmark: _GoBack]幼兒園(教保服務機構)因應 COVID-19 防疫管理指引摘述
(一)服務條件:
1、幼兒園需有80%以上教職員工完成疫苗接種始得開園提供服務(含兼辦國
   民小學兒童課後照顧服務),教職員工施打率未達80%以上者,不得開園提
   供服務。
  2、教職員工若疫苗接種未滿4天及其他少部分尚未接種疫苗者首次提供服
     務前,應提供3日內「SARS-CoV-2快速抗原檢驗測試」(含家用快篩試劑)
     結果陰性證明或「PCR核酸檢驗」結果陰性證明,之後每3-7日需再定期
     快篩(原則每7天篩檢,應變處置時得縮短為每3天篩檢)。

(二)入園規定:
1、室內活動室(即幼兒教室)容留人數,以該室面積扣除固定設施設備後,除以  
   2.25平方公尺計算容留人數。
2、不入園之對象如下:
(1)家長及訪客。
(2)幼兒或其同住成員有「居家隔離」、「居家檢疫」、「自主健康管理」  
  情形者。
(3)幼兒有額溫≧37.5C、耳溫≧38C或急性呼吸道感染情形。
(三)自主防疫管理措施:就教職员工健康管理」、幼兒健康管理」、「規劃服務動線、分區空間與隔離空間」、「維持社交距離及服務」、「防疫物資管理」、「標準防護措施」等面向定有相關規範,包括全程佩戴口罩、實聯制、體溫監測、維持社交距離、人流控管、課程调整、飲食管制、幼童專用車載運規範、落實勤洗手、清潔消毒等防疫措施。
(四)發生疑似病例應變處置、發生確診病例應變處置措施,包括監測及就醫機制、配合疫調、匡列、隔離、採檢等防疫措施、相關停課規定及清潔消毒等。
(五)本府將督導幼兒園（教保服務機構）落實本指引之規定，並不定時指派人員持續辦理防疫管理查檢作業。
管理查檢作業如下：
(一)確認幼兒園（教保服務機構）報送入園幼兒人數及健康紀 錄。教職員健康紀錄（附表1-1）每週報送1次，請每日填 報並於每週一將前一週紀錄寄達本府承辦人（免備文）。
(二)落實督導及到園查核確實符合防疫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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